


質及目的，其內容得包括：一、契約之重要權利義務事

項。二、違反契約之法律效果。三、預付型交易之履約擔

保。四、契約之解除權、終止權及其法律效果。五、其他

與契約履行有關之事項。第1項不得記載事項，依契約之
性質及目的，其內容得包括：一、企業經營者保留契約內

容或期限之變更權或解釋權。二、限制或免除企業經營者

之義務或責任。三、限制或剝奪消費者行使權利，加重消

費者之義務或責任。四、其他對消費者顯失公平事項。違

反第1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，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。該
定型化契約之效力，依前條規定定之。中央主管機關公告

應記載之事項，雖未記載於定型化契約，仍構成契約之內

容。企業經營者使用定型化契約者，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

查核。」續依衛生福利部於110年4月13日衛授食字第
1109900867號公告「訂席、外燴(辦桌)服務定型化契約應
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」第7點之規定，餐會定金之收取，
企業經營者於簽立本契約時，除雙方約定不收取定金外，

所收取定金不得逾第八點預定總價金百分之二十。

另依消費者保護法第56-1條規定：「企業經營者使用定型
化契約，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17條第1項公告之應記載
或不得記載事項者，除法律另有處罰規定外，經主管機關

令其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，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萬
元以下罰鍰；經再次令其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，處新

臺幣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處罰。」。
經查上揭餐飲場所總公司為「彭園湘菜館有限公司（公司

登記地址：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380號2樓及2樓之1、3
樓及3樓之1）」，依據源頭管理原則，爰移請貴局依權責
辦理。

檢送案內相關資料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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